
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
利益相关方投诉处理制度

一、目的

为规范公司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，通过对相关方投诉意见与建

议的处理，保持或改进治理、环境、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符合性，达

到提高顾客满意度、预防职业健康危害、减少环境污染和增强社会

责任的目的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对公司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管理，以及对本公司的投诉、

建议、意见的反馈。

三、职责

1、党群综合室负责相关方投诉信息的收集，根据所属业务类型

分配至相关部门进行接待处理，并主责受理国家、地方政府部门和

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周围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等方面的投诉。负责受理

员工方面的投诉。

2、质量管控中心负责受理相关方直接到客户的投诉。

3、生产运营中心负责受理相关方在物资采购方面的投诉。

4、被投诉部门负责分析相关方的投诉原因，回复投诉意见反馈

信息，并制定和执行相应的纠正措施。

四、定义

1、利益相关方

公司员工及与公司的业务往来有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。主要

包括：

⑴、公司员工；

⑵、原辅材料供方；



⑶、设备、备品备件供方；

⑷、顾客(客户)；

⑸、技术服务、技术交流、运输服务单位、有合同关系、有借

贷关系的银行或服务组织等；

⑹、外来承包方和施工单位；

⑺、关联交易服务单位(包括医院、第三方检测检验部门等)；

⑻、国家、地方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；

⑼、外来参观、学习、实习、访问、交流单位等；

⑽、周围企事业单位和居民。

2、有效投诉

相关方以多种形式或渠道向我公司提出的涉及到我公司的产品

质量、环境管理、职业健康安全、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投诉，接待部

门及人员须作出判断，并依据该信息是否与我公司产品提供过程中

的疏漏、产品提供、服务质量等引起相关方的不满，并将信息反馈

给管理部门。凡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信息应视为有效投诉。

五、工作程序

1、相关方投诉按方式分类为：来电、来访、来信(包括邮件)等。

投诉电话：0533-2944980

邮箱：2144603490@qq.com

投诉的处理参照《中铝山东精细氧化铝板块相关方需求和期望

清单》，相关专科科室完成。

3、投诉接待人员接到相关方投诉后：

a、投诉接待人员应及时填写《投诉跟踪处理表》，交主管领导

审阅签字。重大投诉应及时向公司主要领导汇报。

b、投诉接待人员应及时将记录的《投诉跟踪处理表》转交给被

投诉的相关部门的领导。

mailto:2144603490@qq.com。


c、被投诉部门(或个人)应高度重视相关方的投诉，及时采取纠

正和预防措施，并将措施填写在《投诉跟踪处理表》中。

d、相关部门负责投诉处理的跟踪回访，并将回访情况记录在《投

诉跟踪处理表》，并反馈至生产控制中心投诉接待人员进行投诉处

理情况的登记。

e、投诉的处理时限：一般要求在 1-3天内处理完毕；3天内处

理不完的，应及时向投诉人说明情况，最多不超过一个月。


